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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发改委、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于24日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完善低价倾
销的认定标准，规范市场价格秩序，治理

“内卷式”竞争。
我国现行价格法于1998年实施。当

前价格工作面临的形势发生明显变化，

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形
成，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一些
行业低价无序竞争问题凸显，对价格调
控监管提出新要求。

据介绍，此次公布的修正草案共10
条，主要涉及完善政府定价相关内容、
进一步明确不正当价格行为认定标准、
健全价格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等三方面

内容。
其中，在进一步明确不正当价格行

为认定标准方面，修正草案完善低价倾
销的认定标准，规范市场价格秩序，治理

“内卷式”竞争；完善价格串通、哄抬价
格、价格歧视等不正当价格行为认定标
准；明确公用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等不
得利用影响力、行业优势地位等，强制或

捆绑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并收取价款；强
化对经营场所经营者价格行为的规范。

此外，修正草案还根据近年工作实
践，明确成本监审作为政府制定价格的
重要程序，进一步加强价格成本监管；调
整对经营者不正当价格行为的处罚规
定，提高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处
罚标准。 （中新）

价格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孟雁北注意
到，在完善关于低价倾销、哄抬价格、价格串
通、价格歧视等不正当价格行为规定的同
时，修正草案特别增加了“经营者不得利用
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规则从事前款规定的
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条款。她表示，随着数字
经济时代经营者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发生
重要变化，需要价格法对相关不正当价格行
为进行规制，以回应监管实践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内卷式”竞争带来的
问题需要综合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作为其
最突出的表现之一，除了价格法，其他法律
亦可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

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
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现行反垄断
法明确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
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韩伟称，针对低价无序竞争问题，修订
后的价格法将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构成综合法律监管体系，在整治“内卷
式”竞争方面协同发力。

郭丽岩表示，修订并执行好价格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和引导公平、公正、合法
的价格竞争，有利于我国增强全国统一大市
场对内对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从而为做强
国内大循环提供良好价格环境。 （中新）

“内卷式”竞争需综合整治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24
日发布《关于强化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
家标准实施 加快新产品供应的意见》
（简称《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
生产、销售和使用管理。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GB17761—2024）（以下简称
《技术规范》）已于2024年12月31日正
式发布，将于2025年9月1日正式实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
何亚琼在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新版标准修改完善近200个重要指
标条目，将产生五方面积极效果：降低火
灾事故隐患和危害、减少交通事故风险、
有效防范非法改装、提升车辆整体安全
性能、更好满足消费者日常使用需求。

“目前，距离9月1日新标准正式实
施仅剩1个月左右。但标准实施是一项系
统工程，要多个环节同步推进。”何亚琼
表示。

《意见》从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

管理端、服务端等“五端”着手，明确提出
7方面工作要求，包括严格电动自行车生
产管理、认证管理、销售监督、登记管理，
稳妥推进在用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更新换代、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建立
长效监管机制等。

《意见》提出，严格电动自行车认证
管理，加强CCC认证全过程管理，严格检
查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

何亚琼表示，目前，雅迪、爱玛、台
铃、绿源4家企业已获得14张新版标准
的CCC证书，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电动
自行车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工作，建立行
业“白名单”，帮扶企业按照新要求改造
升级生产线。

新标准对9月1日之前按照旧标准
生产的车辆额外给予了3个月的销售过
渡期，在12月 1日之前，旧标准车辆仍
可继续销售，“但我们建议消费者从今
天开始就优先购买安全性更高、实用性
更好的新标准车辆，减少身边的安全隐
患”，何亚琼说。 （中新）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在即

四部门部署加快新产品供应

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各地国资委和
国有企业奋力攻坚克难，推动改革发展和党
的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上半
年，地方监管企业实现增加值3.7万亿元。

7月 23日至24日，国务院国资委在
京举办地方国资委负责人研讨班。这是记
者从此次研讨班了解到的信息。

数据显示，1至6月，地方监管企业紧
盯重点签约项目落地形成更多实物量，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2.7万亿元；研发经费投
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达到2655.5亿元。

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的收官之年。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
在此次研讨班上表示，当前各地国资委
和国有企业要突出抓好提质增效稳增
长，灵活运用考核激励手段，层层传导责
任压力，强化降本节支、向内挖潜，确保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上半年地方国企
实现增加值3.7万亿元

本报讯 日前，科技部官网公布《驾
驶自动化技术研发伦理指引》（以下简
称《指引》），意在防范技术研发与产品
应用过程中的科技伦理风险，推动该领
域健康发展。

《指引》强调，在面对不可避免的交
通事故或极端行车环境时，应确保驾驶
自动化系统能高度尊重生命，积极寻求
有效应对方法最大限度降低对人的伤
害；与驾驶自动化技术相关的算法、模
型等内容应当被清晰记录、随时可查。

《指引》明确，驾驶自动化技术的研
究开发应设计完善的风险监测与应
急机制，确保相关责任主体能够及时
发现、干预并控制风险，将潜在威胁
降至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同时，驾驶

自动化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应建
立健全数据全生命周期隐私保护机
制，严格遵循知情同意、最小必要、去
标识化等原则。

《指引》还对不同类型驾驶自动化
技术明确了相应的伦理规范要求。具体
而言：

先进驾驶辅助阶段是指2级及以下
的驾驶自动化，其责任主体通常是人类
驾驶员；

有限制阶段的自动驾驶包括 3级
和 4 级驾驶自动化，责任主体因具体
运行场景而异，用户和自动驾驶系统
都可能成为责任主体；无限制阶段的
自动驾驶为 5 级的驾驶自动化，除非
特殊情况下有用户主动介入操作，否

则，无限制阶段自动驾驶的责任主体
以自动驾驶系统为主。当自动驾驶系
统作为责任主体时，应当能够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等向相关自然人主体或法
人主体清晰追责。

《指引》还强调，在发布重大研究成
果时，相关主体应坚持客观准确、实事
求是，不得编造、传播与驾驶自动化系
统实际功能和效果不相符的虚假信息。

此外，在研发、生产、推广等过程
中，相关主体应向社会公众明确告知并
清晰阐释驾驶自动化产品的功能分级、
使用条件、使用方式等注意事项，及时
澄清和纠正可能导致公众对驾驶自动
化技术产生误解的误导性信息。

（央视）

事关驾驶自动化技术
科技部发布研发伦理指引

本报讯 7月23日，2025县域经济创新
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2025中国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研究成果。“2025
赛迪百强县”榜单显示，前10位依次为江苏
省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福建省晋江市，
江苏省常熟市，浙江省慈溪市，山东省龙口
市，江苏省太仓市、宜兴市，湖南省长沙县。同
时，千亿县持续扩容，2024年千亿县数量增
加到62个（2023年千亿县数量为59个）。福
建有7地上榜，其中福州两个，分别为福清
（位列14）和闽侯（位列51）；泉州5个，分别
是：晋江（位列4）、南安（位列19）、惠安（位列
31）、石狮（位列36）和安溪（位列75）。

研究指出，百强县以仅占全国约2%的
土地面积和7%的人口规模，创造了超10%
的GDP总量；以5%的县域数量贡献了县域
26.5%的GDP；百强县贡献县域约30%的二
产增加值及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数量占全部县域的40%；百
强县农村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
先突破50%大关。

研究指出，在高质量发展“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时代要求下，县
域经济规模持续增长，GDP由2015年的31.6
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48.3万亿元；经济结构
更加优化，县域二产增加值达40%，产业结构
基本形成二产和三产“双轮驱动”格局。

研究建议，“十五五”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需从五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加强省级统
筹，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特色化发展；二是促
进四化同步发展，推动县域现代化建设；三
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四是强化县域节点作用，推动区域协同
发展；五是持续推进扩权赋能改革，激发县
域发展活力。 （澎湃）

“2025赛迪百强县”发布：

千亿县数量增至62个

据新华社电 记者24日从市场监管总
局获悉，今年7月至9月，市场监管总局在
全国部署开展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

据介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
开展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的通知》，部
署从五方面着手全面加强充电宝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公共安全。

在强化CCC认证监管方面，对已获得
CCC认证的充电宝产品及其生产者、生产
企业，组织认证机构深入开展“回头看”，组
织开展充电宝CCC认证标志改革试点，完
善CCC认证标志核验机制。运用数字化手
段，实现产品信息、生产企业、认证证书、发
证机构等关键信息可查询、可追溯，有效防
范假冒CCC标志、虚假认证等违法行为。

在加强质量监督抽查方面，持续加大网
络销售充电宝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力度，重点
抽查网红热销、低价促销的充电宝产品，扩
大抽查覆盖面，增加抽查批次。

在全面加强监管执法方面，从严查处擅
自出厂、销售以及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未
经CCC认证的充电宝，生产销售不符合强
制性国家标准，掺杂掺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及时曝光重大典型案例。

在加大召回力度方面，通过消费者投
诉、产品事故报告、产品伤害监测、网络舆情
监测等渠道，对充电宝企业进行全覆盖缺陷
线索信息监测、分析与排查。加强缺陷充电
宝产品召回，督促电商平台停止销售，切实
做好召回保障工作。

在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方面，督促电商平
台加强网店资质审核和违规行为管理，建立
完善问题充电宝检查监控制度。加快推动充
电宝产品赋码核验试点工作，持续完善
CCC认证联网核查机制。

强化CCC认证监管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充

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

本报讯 租设备创业、租Labubu发朋
友圈、租相机看演唱会……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爱上“以租代买”。

近日，芝麻租赁平台披露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6月30日，芝麻租赁平台交易GMV年
同比增长71.6%，30岁以下用户占比超六成，
来自“00后”消费者的订单一年暴涨2倍。

摄影师小林告诉记者，他在长沙夜市摆
摊为游客拍照，现拍现打印照片，每张照片
8元，一天最多能赚2000元。

“当一台相机以日租39元能点燃大学生
的创作激情，当一台switch能够以日租5元
的方式激活“Z世代”青年的娱乐渴望，这不仅
是商业场景的创新，更是消费平权的进化。”蚂
蚁集团循环经济行业总经理邱林表示。

据易观咨询《中国新租赁行业消费洞
察 2025》预测，到2030年新租赁市场规模
将接近10000亿元，易观智慧院院长李智认
为，新租赁将成为继网络零售、即时零售之
后的促进消费爆发增长的第三种动能。这届
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用租赁的灵活性找
回对消费和生活的掌控感，在“拥有”与“体
验”之间找到平衡。 （21世纪）

年轻人爱上“以租代买”
五年内新租赁市场规模

有望破万亿

以更大力度遏制“内卷式”竞争
专家：修订价格法正当其时

我国正酝酿对实施已20多年的价格法进行修订，治理低价无序竞争是
此次修法的重点之一。

国家发改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起草的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
稿）24日对外公布。受访专家表示，价格法修订正当其时，修正草案强力整治

“内卷式”竞争，将为综合法律监管体系添上重要一环。

（CFP供图）

（CFP供图）

此次修正草案中，对低价倾销有
关条款的完善颇受关注。中国宏观经
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指出，低价倾销是一种恶性“内卷”，
出现这种现象，将会导致相关行业企
业利润下滑甚至亏损面扩大，使企业
在稳定生产经营和扩大就业岗位方
面面临更大压力，这对居民家庭尤其
是中低收入群体增收也会造成不利
影响。

现行价格法对低价倾销的规定
构成要件较为复杂，适用范围仅限于
商品，适用情形仅限于经营者自行销
售，难以完全适应当前平台经济兴
起、服务消费旺盛等形势变化和执法
实践需要。

在此背景下，修正草案将价格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修订为“在依
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
积压商品等商品或者有正当理由降
价提供服务外，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
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
销，或者强制其他经营者按照其定价
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韩伟分析称，上述修订优化了
低价倾销行为的构成要件：一看手
段，即其定价是否低于成本，舍本销
售；二看目的，即其是否是为了排挤
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即经营者
企图通过低于成本的价格争取顾
客，占领市场，或者扩大市场份额，
从而达到削弱甚至驱逐竞争对手的
目的。由此，为加强监管执法提供了
有力法律支撑。

修订后，价格法规定的低价倾销
适用范围还由“商品”扩大至“商品和
服务”，适用主体从交易中的卖方扩
展至制定定价规则的第三方。

韩伟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业也可能出现低价倾销行
为，如经营者在提供服务时以明显
低于成本的价格引流、排挤竞争对
手，不利于维护市场价格秩序，需
要予以规范。此外，修正草案新增
了经营者强制其他经营者按照其
定价规则进行低价倾销的情形，将
推动其他经营者低价倾销的行为
纳入价格法规制范围，弥补了监管
制度空白。

完善低价倾销有关条款


